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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法制 

兩岸防制偷渡刑事法律之比較研究 

周成瑜  

（ 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海 洋 法 律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兼 所 長 ）  

壹、前  言 

今（民國九十二）年 8 月 26 日六名大陸偷渡女子在苗栗外海，被臺灣蛇頭推入

大海溺斃案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此案顯現兩岸間之不法出入邊境的活動，係有

組織的犯罪行為。事實上，自近年來查獲的偷渡案件中，由偷渡者單獨實施之偷渡

活動越來越少，以組織化犯罪方式，專門進行偷渡者確實越來越多，而且多屬兩岸

不法集團相互勾結而從事組織性的犯罪活動。  

以偷渡的方式而言，從海上組織偷渡仍是兩岸偷渡犯罪之主要途徑。尤其在鄰

近臺灣地區的大陸地區福建、浙江沿海省分，歹徒利用兩岸政府對海上治安力有未

逮、對海上監控以及船舶管理不夠嚴密之機會，組織人員從海上乘船偷渡進出彼此

國境（或大陸稱為邊境）。如前述造成重大死傷的偷渡犯罪案件，經由海上組織偷渡

的方式，不僅破壞兩岸間各自管理之出入國（邊）境秩序、制度和社會治安，也影

響雙邊政府的形象。然而在雙方相互指責執法不力之餘，如何合作打擊此類犯罪，

才是兩岸政府亟應思考的課題。  

兩 岸 間對 於防 制偷 渡 犯罪 行 為雖 然均 有刑 事 處罰 規 定： 我國 分散 規 定於 《刑

法》、《國安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入出國及移民法》中，而大陸地區則集

中規定於《刑法》內。但相關處罰規定內容及刑度為何？各有何特點？可否有效懲

罰偷渡行為？此皆為比較法的研究重點。尤其是我國為防止類似「蛇頭丟包」殺人

事件再度發生，而於今年 10 月 28 日修法通過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

中加重偷渡集團成員及共犯刑度之規定，是否適當，頗值得進一步研究。茲比較分

析兩岸相關刑事法律不同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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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兩岸法規之比較 

一、偷渡者應否受刑事處罰，規定不同。偷渡者究應認為係受害者或犯罪行為人，

兩岸法律規定並不相同：  

大陸《刑法》對於情節輕微之偷渡者不受刑事處罰，嚴重時則否。如：大陸

《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條規定：「違反國（邊）境管理法規，偷越國（邊）境，情節

嚴重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併處罰金。」該罪僅對偷渡者之刑

事處罰採嚴格之限制，只就情節嚴重的行為，有社會危害結果發生時，才予以刑事

處罰。其立法理由在於偷渡者大多欲前往國（境）外尋求較好的經濟發展，改善家

人在國內的生活水準，若受偷渡組織者之欺騙、引誘，本身雖是違法者，又是受害

者，危害社會之犯罪動機並非明確，如：初犯、受騙等，雖然不法行為應受處罰，

依大陸出入境管理法規之相關規定處以行政罰即可收儆戒之用，而無須追究其刑事

責任。  

至於何種情節屬「嚴重」應受刑事處罰，依大陸實務見解係指行為人非法入出

國境時以暴力方法、逃避法律制裁、或被查出有多次紀錄而不知悔改，或因該行為

致影響國 家形象 或引起 涉外糾紛 造成嚴 重後果 等等均屬 之。然 而條文 規定並非明

確，適用時恐仍生爭議。  

我國相關法規：我國對於偷渡者是否處罰，可由不同的法規得知，似仍應依

偷渡者之偷渡目的或本身所處情形認定，而不能一概以未依規定進出國境，即認為

屬刑事犯而予處罰，分述如下：  

偷渡者為受害者，如：《刑法》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意圖營利，以

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

罰金。」及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移送前條被略誘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者，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前者為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後者為移送被略誘人

出國罪，均只處罰載運者。對於偷渡者而言，因係被騙或被略誘之人，屬被害者身

分，不受刑事處罰。  

偷渡者為犯罪者，如：《國安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違反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未經許可入出境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該規定適用於大陸地區人民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入出臺灣地區者且僅罰既遂行為。

雖然《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另有規定，治安機關得對偷渡者

實施強制出境之措施，允許行政機關於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前，可逕行遣返大陸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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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須受刑事追訴。然依目前實務見解（法務部 92 年 9 月 22 日法檢字第○九二○

八○四○一三號函示研究意見內容），大陸人民偷渡來臺，一律應適用《國安法》論

處偷渡犯，似未能探討行為者之目的與手段間之社會危害程度，如僅屬單純偷渡者，

未涉及其他犯罪情事，或屬初犯等情節較輕，可以行政執行逕予遣返，減輕我國司

法資源或治安機關收容管理上負擔。實務上卻將偷渡者之行為不分情節輕重，一概

視為偷渡犯，是否妥當？實值得考量。  

偷渡者亦為犯罪者，只是規範對象排除大陸人民適用，如：《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五十四條規定：「未經許可入出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該規定雖同為未經許可入出國罪，

惟依該法第三條之定義並不適用於大陸地區人民，僅適用於臺灣人民、外國人、或

無國籍者之非法入出境之刑事責任。國內法關於管理入出境之相關規定體系混亂，

多頭馬車，實非恰當之立法。  

二、載運者之刑事處罰型態不同。此處所指載運者係指單純運送者之刑責部分：  

大陸《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的，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併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處罰金：多次實施運送行為或運送人數眾多的；所使用的船

隻、車輛等交通工具不具備必要的安全要件，足以造成嚴重後果的；違法所得數

額巨大的；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  

第二項規定：「在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中造成被運送人重傷、死亡，或者以

暴力、威脅方法抗拒檢查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處罰金。」；第三項規定：「犯

前兩項罪，對被運送人有殺害、傷害、強姦、拐賣等犯罪行為，或者對檢查人員有

殺害、傷害等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併罰的規定處罰。」等罪名可知：本罪分為下

列四種類型，即：單純運送他人偷越國境罪、特別加重運送他人偷越國境罪、運送

他人偷越國境加重結果罪及運送他人偷越國境結合罪等。此規定處罰行為人只要實

施運送他人非法進出國（邊）境之行為，犯罪即已成立；至於犯罪人主觀上是否「以

營利為目的」，並非本罪之特別要件。然而「多次、數額巨大、嚴重後果」等文字仍

為不明確概念，刑事處罰以數量多寡作為犯罪成立之要件，仍屬大陸《刑法》之特

色。其目的雖在凸顯行為人之社會危害性重大，卻與罪刑法定原則有違。大陸地區

於 1979 年制定舊《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文中曾有「以營利為目的」之規定，作為

主觀特別構成要件要素，由於行為者運送行為多為牟利，無特別訂明之必要，因而

修法後，即刪除「以營利為目的」文字，只要行為人明知他人欲非法入出國境，也

明知運送他人非法入出國境屬違法行為，而仍決意實施，即可構成本罪，不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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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否為了謀取暴利。  

我國對於運送偷渡者之處罰，因偷渡者身分及載運目的地不同而異其規定。

如：《刑法》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意圖營利以詐術使

人出國罪及移送被略誘人出國罪；《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十三條規定運送他人至他

國罪，以及偷運大陸或港、澳地區人民進出國境罪。本文僅就偷運大陸人民刑責部

分，依進入我國或前往第三國（地區）而有不同之處罰規定，分述如下：  

偷運大陸人民進入我國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違

反第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下罰金。」第二項規定：「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上述二項規定係依行為人主觀犯意分為

兩種類型：單純偷運大陸人民進入我國罪及意圖營利而偷運大陸人民進入我國

罪，與前述大陸《刑法》羅列四種犯罪類型相較，立法體系顯得不夠完備。大陸《刑

法》除純粹運送他人入出國（邊）境外，另有特別加重及結果加重之處罰要件，較

能凸顯運送人之不法情節輕重程度，值得參考。至於大陸《刑法》有關偷運人民出

入國另有重大違法情事之相結合罪名時，在立法形式上屬結合犯之規定，法條又稱

可依數罪併罰，實無另立一項規定之必要，除非該結合罪之刑度訂明於條文中，可

至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否則即使載運人另有列舉以外之犯行，例如竊盜、

侵占偷渡者之財物，仍須依數罪併罰規定處罰，自不待言。  

而我國新修正之第二項規定以「意圖營利」為加重處罰要件，行為態樣卻未改

變，與第一項之行為間亦未作區隔，似有不妥。蓋僅以行為人主觀意圖做為加重要

件並無必要，反而增加適用上之困擾。換言之，於查獲載運人有違法行為時，尚須

查明涉案載運人是否以牟利為主要目的，其犯案若無事實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

目的，設如行為人只是受託載運他人，並未參與組織成員，即非本罪處罰對象，將

使本罪以處罰組織犯罪者之立法目的落空。故宜修訂為「組織而犯前項之罪者……」。 

偷運大陸人民前往第三國（地區）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八十條第一項

規定：「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所有人、營運人或船長、機長、其他

運送工具駕駛人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違反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或臺灣地

區人民違反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一百萬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但航行至大陸地區行為係出於船長或機

長或其他運輸工具駕駛人自行決定者，處罰船長或機長或駕駛人」，第二項並規定法

人之處罰：「前項航行至大陸地區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或營運人

為法人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前項所訂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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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分析其立法理由在於：由於我

國籍漁船 載運大 陸地區 人民偷渡 外國事 件一再 發生，對 我國國 際形象 造成嚴重傷

害，再加上上開行為另涉及大陸地區人民利用我國籍船舶與臺灣地區人民共同參與

偷渡行為，而衍生我國應否支付遣返大陸偷渡犯費用問題。因而除包含違反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直航大陸地區罪外（本條規定：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及其他運輸

工具，經主管機關許可，得航行至大陸地區。其反面解釋，未依規定，不得航行至

大陸地區，若有違反即構成本條罪名），尚包含第二十八條之一私行運送大陸地區人

民非法前往第三國或地區罪（本條規定：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及其他運輸工具，

不得私行運送大陸地區人民前往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臺灣地區

人民不得利用非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及其他運輸工具，私行運送大陸地區人民前

往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此為境外運送人之刑事責任。雖然侵犯

第三國之國境安全並未對我國有任何實質損害，然而因該行為影響國家形象，並會

造成涉外糾紛，仍有處罰必要。就此，大陸《刑法》中並無相關處罰規定。推定其

原因，可能未曾發生此等案例，而未做相關立法規定。  

茲有疑義者，由於同條例第七十九條第四項訂有未遂犯處罰規定而第八十條

則無，是以我國籍漁船船主（或船長）於我國鄰接區海域範圍內，被查獲意圖非法

載運偷渡者入境或前往其他地區時，雖涉嫌觸犯運送大陸人民非法入境未遂罪名，

被逮捕帶回偵訊，而隨船因案入境之大陸人民，於案發時尚未入境，不符合前述《國

安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非法入境罪，屬不罰行為。其後續應如何處置，究應逕

行強制出境？或暫予收留？即生法理上之爭議。  

依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92 年 10 月 29 日以陸法字第○九二○○二○○六八號函示

內容，認為：「……大陸人民有已進入臺灣地區之事實，復經調查結果認有偷渡來臺

或前往其他地區之犯行，自屬同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有事實足認為有

犯罪行為者』或第五款『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者』，治安機

關得逕行強制出境，而於強制出境前，得依同條第二款規定暫予收容。……又，該

十二浬外被查獲之大陸地區人民，如經司法機關將其作為載運其來臺或前往其他地

區之漁船船主（長）所涉刑案關係人（證人），在司法程序未終結前，尚不得執行強

制出境，亦得依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暫予收容。」據此，似有將大陸人民未遂偷渡

行為等同犯罪行為處罰之違法侵權情事。茲因境外被查獲之大陸人民，《國安法》既

未將之視為犯罪，何來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司法機關於偵訊後，應依同

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儘速將之強制出境始屬合法。退而言之，即使彼等經司法機

關列為載運人（船長）所涉刑案之關係人，亦不得以行政函文違法指示「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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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終結前，尚不得執行強制出境」，對無罪之人變相予以非法留置，實有侵害人權之

嫌，且與第十八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抵觸。依第十八條第一項但書規定，非法入境之

大陸人民所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徵得司法機關之同意，猶可由治安機關執行

強制出境，何以在本身未涉案情形下，一旦成為他案證人時，反而須留置更長時間，

直至司法程序終結後始能遣返，與所謂「暫時」收容之意義背道而馳。延長證人收

容時間與案件之真實發現實無必然關係，反倒滋生該項留置是否合法之疑慮，實應

重作檢討。  

三、對組織犯罪集團之處罰不同：  

大陸方面基於偷渡行為多以犯罪集團為中心，專門從事有組織之偷渡活動，

向偷渡者或其家屬收取高額偷渡費用，再由犯罪集團負責偽造、變造出入境證，甚

或行賄主管部門取得真護照，偽造簽證，再由集團成員負責運送出境，情節十分嚴

重。因此特於《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條第一項訂明：「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的，

處兩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處罰金」，對於具體事項另有加重之處罰，可處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併處罰金或沒收財產。加重處罰要件為：  

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集團的首要分子；多次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

或者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人數眾多的；造成被組織人重傷、死亡的；剝奪

或者限制被組織人人身自由的；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檢查的；違法所得數額

巨大的；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上述幾種情形均被認為危害社會性重大，而應

予以處罰。至於第二項仍有結合犯之規定，卻依數罪併罰，其情形有：「犯前款罪，

對被組織人有殺害、傷害、強姦、拐賣等犯罪行為，或者對檢查人員有殺害、傷害

等犯罪行為的」，條文雖如此明列，但刑度並未加重，故與我國有關結合犯之立法原

理不同。  

我國新修正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三項規定關於犯罪集團之

處罰，然卻只處罰首謀者，刑度可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以下

之罰金。與大陸刑法重處犯罪集團及其「首要分子」相比，我國規定顯得仍不周延。

由於犯罪集團或「蛇頭」均利用手下人員負責策劃、聯絡、安排交通工具或確定偷

渡時間及聯絡方式，分工明確。被查獲者往往只是犯罪集團之低層次人員和偷渡者，

居於幕後之「蛇頭」惡性最為重大，卻難以繩之以法。將蛇頭作為處罰對象，固有

必要，然而對於犯罪集團之成員未如大陸《刑法》訂於同條文中，再依情節輕重一

併予以重罰，似無法有效打擊該類型之犯罪。  

四、騙取出境證件及法人組織他人非法入出國境之處罰不同：  

大陸《刑法》第三百一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以勞務輸出，經貿往來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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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弄虛作假，騙取護照、簽證等出境證件，為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使用的，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併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處罰金」，第二項規定：「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併對其直接負責的主

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該條立法理由主要在於組織

他人偷越國（邊）境之犯罪行為中，有法人參與其中，或完全由法人實施犯罪，以

合法掩護非法，即以勞務輸出、經貿往來、旅遊或者其他名義，騙取主管部門批准，

取得護照、簽證等出境證件，組織他人自邊境口岸非法出境，成為偷渡出國案件之

大宗，方式既隱密、規模與個人實施同類犯罪相比，所造成之社會危害性更大，因

此特別單獨立法處罰。其構成要件為：先行編造組織他人出境之虛假理由；騙

取有關機關之批准，取得護照、簽證等證件，使組織他人出境之行為在表面上合乎

規定；實際安排他人從邊境口岸出境。  

我國並無相關規定，對於偽造身分證騙取護照、簽證，並持以使用而非法入

出國境之行為人若為大陸人民，均依《刑法》「行使偽造文書罪」與《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未經許可非法進出臺灣地區」罪（行為人若為外國人者，則適用入出國及移

民法之「未經許可非法入出國」罪）以牽連犯論處行為人之刑事責任，而對幕後幫

助者（偽造者另有刑責）、法人均無特別條文處罰，大陸《刑法》似值得我國立法參

考。  

五、有無規定提供偽造、變造或出售出入境證件罪之特別處罰不同：  

大陸《刑法》第三百二十條規定：「為他人提供偽造、變造的護照、簽證等出

入境證件，或者出售護照、簽證等出入境證件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處罰金；

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處罰金。」該條立法目的在於：護照、簽證

為國家主管機關製作、簽發作為出入境之重要證件，也是國家實際管理出入境事項

之主要憑證及方式。因此不論偽造、變造出入境證件、為他人提供上開文件或出售

出入境證件之行為，均屬侵害國家維護出入境管理之權益，製造更多危害社會之風

險，惡性頗大，故有刑罰之必要。  

我國並無相關規定，只依《刑法》之偽造文書罪處斷，刑度不高。刑法第二

百一十二條規定：「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關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之罰金。」即所謂單純之偽造、變造特種文書罪，刑度極輕，若

提供他人偽、變造護照、簽證或出售上開證件，作為他人入出境之用，侵害國家或

社會法益之嚴重性，應較普通偽造特種文書為大，卻反而未做加重處罰規範，立法

似有不周之處。大陸立法內容相較之下，較我國周延。  



 

 

93 兩岸防制偷渡刑事法律之比較研究

法律與法制 

六、公務人員違反職務辦理出入境證件及旅行偷渡者是否有處罰之規定：  

大陸《刑法》第四百一十五條規範兩種罪名即：「辦理偷越國（邊）境人員出

入境證件罪」及「旅行偷越國（邊）境人員罪」，為特別之公務人員瀆職罪。其規定

為：「負責辦理護照、簽證以及其他出入境證件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對明知是企圖

偷越國（邊）境的人員，予以辦理出入境證件的，或者邊防、海關等國家機關工作

人員，對明知是企圖偷越國（邊）境的人員，予已放行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分析其立法理由不外：大

陸方面認為某些地區偷越國（邊）境犯罪活動屢禁不止，應與主管人員縱容以及執

法機關人員違反職務有密切關聯，因而欲防治此種偷渡行為，自亦不能忽略上開相

關執法人員之刑責，對於參與、縱容、包庇偷越國（邊）境，或對偷渡活動涉及瀆

職行為者，屬情節嚴重情形，科處刑罰，以杜弊端。因而該條規定處罰之犯罪主體

並不相同：一為負責辦理前往外國護照或簽證、往來我國通行證或簽注的國家工作

人員；一為邊防、海關等國家工作人員。二者之犯罪行為亦有區別：前者為知悉為

偷渡者仍假藉職務之便辦理出入國（邊）境證件或簽注的行為；後者為明知為偷渡

者而予放行。可知前者為積極包庇行為，後者為消極放行行為。  

我國對於公務員涉及包庇或放行偷渡者之不法行為並無特別處罰規定，若公

務員涉及不法行為時均依《刑法》第四章瀆職罪或特別法之貪污治罪條例處罰。與

大陸《刑法》瀆職罪比較，我國有關規定似有不周之處，未能凸顯該類犯行雙重侵

害國家法益之嚴重性，實非妥適。  

以走私犯罪為例，於我國《懲治走私條例》第九條、第十條即分別規定稽徵關

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明知為走私物品而放行之行為，以及公務員、軍人包

庇走私者之行為，其刑度均較一般公務員瀆職罪為重，最重可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

上徒刑。同樣為防制不法入出境行為之執法人員，實不應因違法縱容進出國境者為

走私物品或偷渡者而異其處罰，致生前者有罪，後者無法可罰之怪異情形。法律漏

洞十分明顯，實應建全監督管制之機制，防止執法人員怠忽職守、知法犯法等不法

行為。  

七、是否有停航、廢止相關證照之行政罰規定不同：  

我國新增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四項規定，為使行為人不能再

利用該運輸工具或身分從事非法行為，可由主管機關即時作出停航、廢止證照、資

格等行政處分。該條文規定為：「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所有人、營

運人或船長、機長、其他運輸工具駕駛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者，主管機關

得處該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一定期間停航，或廢止其有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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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停止或廢止該船長或駕駛人之職業證照或資格。」由於本項處分屬干涉行政，

其構成要件即應作限制：犯罪主體限於我國籍人民；利用之運輸工具限於本國籍之

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而被載運人為大陸地區人民；目的地為進入臺灣地

區（或進入領海）範圍內屬之。換言之，我國籍人民有上開行為時，除構成刑事犯

罪外，另將受主管機關處分停航或廢止相關證照、資格。如此似較能收儆戒之作用。

而大陸地區並無相關規定，我國立法似較為彈性。  

八、是否有沒入偷渡用運輸工具之行政罰規定不同：  

我國新增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五項規定，為斷絕行為人再利

用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從事偷渡犯罪行為，可由主管機關將涉案偷渡用之

運輸工具為沒入處分。該條文規定為：「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所有

人，有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行為、或因其故意、重大過失致使第三人以其船舶、航空

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從事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行為，且該行為係以運送大陸地區人民非

法進入臺灣地區為主要目的者，主管機關得沒入該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

所有人明知該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得沒入，為規避沒入規定之裁處而取得

所有權者，亦同。」藉以防止同一運輸工具反覆被運用為偷渡工具，特別規定得沒

入該運輸工具之要件。由於該項規定屬財產法益之處分，其標準與前項所述內容相

同（限我 國籍人 民利用 我國籍運 輸工具 實施偷 運大陸人 民進入 臺灣地 區之不法行

為）。不論載運人以營利為目的或為偷渡犯罪組織之首謀而負責載運大陸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之行為，且不論偷渡行為既遂或未遂，均為本項沒入之處罰對象。為避免上

開運輸工具所有權人惡意脫產，將運輸工具轉讓與知情之第三人，造成執法困擾，

明定可追及惡意之財產受讓人，同樣可將運輸工具沒入。而大陸《刑法》對偷渡犯

罪訂有沒收財產附加刑之規定者，僅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條之加重組織運送罪，即載

運人組織他人偷越國境屬嚴重情節時，有併處沒收財產之可能，雖可沒收其所有財

產之一部或全部，然依第五十九條沒收財產一般規定而言，若要沒收船舶，僅適用

該運輸工具為犯罪人所有之情況，若犯罪人非該運輸工具所有人，或雖為所有權人

卻於犯案後為規避沒收之處罰而轉讓知情之第三者時，將無法對之實施制裁，執行

沒收之處罰，形成法律漏洞，自不若我國法律規定周延。   

參、結  論 

歸納兩岸有關防制偷渡犯罪之法律規定，大陸方面立法較我國集中，均訂明於

《刑法》內，編於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範圍，其中第三節妨害國（邊）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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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罪，以及第九章瀆職罪中的第四百一十五條，共計六條，內容卻極複雜。除有自

然人犯罪外，另規範組織犯罪、法人犯罪及公務員犯罪等態樣，涵蓋面較廣。然而

在條文中仍有諸多不確定法律概念，諸如：「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有其他特別嚴

重情節的」或「情節嚴重的」用語，作為刑事處罰之構成要件，違反法治國家強調

之「罪刑法定原則」基本原理，況於查獲後未訂有沒入船舶等運輸工具之行政處分，

俟判決確定後之沒收處罰，被告恐已脫產，不能立即阻斷該運輸工具作為再犯案之

用，嚇阻作用不大，尚待修法改進。  

而我國相關立法分散，又因偷渡行為人為大陸人民或外國人而有不同的處罰，

目的雖在區別大陸人民入出我國國境與外國人不同，但作用卻與大陸方面認為大陸

人民往來我國，只能稱為「入出境」而非「入出國」似有相同之處。即使如此，在

不同地區間人民往來仍須管制。相對於大陸規定，我國不論對偷渡者、組織犯罪集

團或法人參與犯罪、公務員包庇或放行偷渡等規定不是規定太過簡單，就是未做規

定，較不周延。而我國關於停航、廢止相關證照之行政處罰規定，以及以沒入該運

輸工具作為阻斷一再被作為偷渡工具之相關規定，則值得大陸方面立法之參考。面

對兩岸偷渡犯罪行為有增無減之現況，除加強雙方合作機制，共同查緝犯罪組織人

員外，再次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刑法》等相關規定，實係有效防制偷渡

犯罪不二法門。  


